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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摩托车交强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10〕18号) 

  各保监局、各中资财产保险公司： 

  摩托车交强险制度自实施以来，对及时妥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发挥了一定作

用。但近期，个别地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有所增加，个别保险机构以摩托车交强险严重亏损为

由，以各种理由拒绝、拖延承保或强制搭售商业保险合同。为确保国家“摩托车下乡”政策与摩托车

交强险制度的顺利实施，维护投保人利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摩托车交强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国家实施“摩托车下乡”政策是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

一项重要的惠农强农工程。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摩托车交强险对

保障“摩托车下乡”工作顺利实施，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作用，加强摩托车交强险制度宣传，配

合“摩托车下乡”，抓好摩托车交强险的各项工作，确保摩托车交强险制度顺利实施。 

  二、切实做好摩托车交强险承保服务工作 

  各保险公司应严格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切

实执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基础费率表》中摩托车交强险基础费率，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

或者拖延承保摩托车交强险，不得向投保人强制搭售商业保险合同或提出其它附加条件。各保险总公

司不得在系统管控、核保政策、考核指标等方面，限制各分支机构承保交强险，否则我会将依法追究

总公司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国家标准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对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的最高设计车速、外

廓尺寸、核定乘坐人数等做了明确界定。各地保险机构一旦发现有不符合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摩托车，要及时向当地保险监管部门报告。各保监局要加强与有

关部门沟通协调，可根据机动车的实际类型和使用性质，重新确定交强险费率适用档次。 

  三、做好摩托车交强险业务公开 

  各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总公司、各地保险行业协会要通过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本公司或本

地区经批准的营业性分支机构及其地址、联系方式、营业时间和投诉电话等。各保险公司必须保证各

营业性分支机构系统畅通、保单充足，确保摩托车交强险及时承保。 

  四、加强摩托车交强险业务监管 

  各保监局要加大对辖区内各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已经建立车险信息平台或其他有条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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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要求摩托车使用交强险保单，不再使用定额保险单。有条件的地区，可要求保

险机构对摩托车交强险业务也采取系统实时管理出单，取消手工出单。 

  各保监局要对辖区内各保险机构摩托车交强险承保情况加强巡视抽查，要高度重视信访线索，一

旦发现以各种理由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摩托车、强制搭售商业保险或提出其他非法附加条件的，要及时

查处、从严处理，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自2010年2月1日起，如再发现有保险公司以任何理由限制摩托车等各类车型的交强险承保业务

的，我会将依法在全国范围内限制其交强险业务经营。 

  五、探索完善摩托车交强险费率 

  有条件的保监局可根据辖区内摩托车交强险经营情况，按照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在广泛

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探索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摩托车交强险地区费率因子。地区费

率因子上下浮动标准暂不得高于摩托车交强险基础费率的30%。 

  相关地区调整后的摩托车交强险地区费率因子应及时向保监会备案。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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